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563號

聲  請  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玉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為被繼承人胡

先厚（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生前最後住所：新北市○○區○○路000號、民國76年1月1

日死亡）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

告。

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最後

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之日起，壹年內承

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胡先厚

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屬國庫。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胡先厚於民國76年1月1日死

亡，因被繼承人為大陸來台榮民，單身無親屬，其亡故後繼

承人有無不明，而其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

人，因被繼承人胡先厚於亡故時，其身後事之相關事宜皆由

聲請人辦理，而被繼承人留有相關遺產需待處理，是聲請人

以被繼承人之利害關係人身份，爰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

定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而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

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

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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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民

法第1177條、第1178條規定甚明。次按「大陸地區人民繼承

台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

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

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亦

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個人資料列印、除戶謄

本、戶籍謄本、房屋稅繳納通知書等件為證，聲請人既為榮

民主管機關，應屬利害關係人無訛。復查無其他被繼承人之

合法繼承人存在，揆諸前揭規定，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適用

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參以其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

之日起1個月內為其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呈報本院，是聲請人

以利害關係人之地位，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自屬有

據。

　㈡本件被繼承人係榮民，且其死亡時間為76年1月1日，基於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無81年9月16日公布、同年月18日施

行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68條第1項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

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

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之適用。惟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68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遺產事件，在本條例施行前，

已由主管機關處理者，依其處理」，本件聲請人表示，被繼

承人生前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列管之榮民，且設籍於退輔會所屬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又本院參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81年09月16日公布前，司

法院74年10月15日院台廳一字第05786號函所示，「被繼承

人屬退除役榮民者，依行政院頒『國軍退除役官兵暨死亡遺

留財產處理辦法』規定，應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

該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勿選任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

人」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2項規定均係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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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為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從而考量聲請人對於榮民遺留財

產之處理為其職務事項而具有專業性，雖聲請人並非本件被

繼承人之法定遺產管理人，惟為利遺產管理人職務之遂行，

是選任聲請人擔任該遺產管理人，自屬適宜，爰選任聲請人

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為

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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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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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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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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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563號
聲  請  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法定代理人  陳玉麒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為被繼承人胡先厚（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新北市○○區○○路000號、民國76年1月1日死亡）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最後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之日起，壹年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屬國庫。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胡先厚於民國76年1月1日死亡，因被繼承人為大陸來台榮民，單身無親屬，其亡故後繼承人有無不明，而其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因被繼承人胡先厚於亡故時，其身後事之相關事宜皆由聲請人辦理，而被繼承人留有相關遺產需待處理，是聲請人以被繼承人之利害關係人身份，爰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而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規定甚明。次按「大陸地區人民繼承台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個人資料列印、除戶謄本、戶籍謄本、房屋稅繳納通知書等件為證，聲請人既為榮民主管機關，應屬利害關係人無訛。復查無其他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存在，揆諸前揭規定，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適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參以其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為其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呈報本院，是聲請人以利害關係人之地位，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自屬有據。
　㈡本件被繼承人係榮民，且其死亡時間為76年1月1日，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無81年9月16日公布、同年月18日施行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1項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之適用。惟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遺產事件，在本條例施行前，已由主管機關處理者，依其處理」，本件聲請人表示，被繼承人生前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列管之榮民，且設籍於退輔會所屬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又本院參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81年09月16日公布前，司法院74年10月15日院台廳一字第05786號函所示，「被繼承人屬退除役榮民者，依行政院頒『國軍退除役官兵暨死亡遺留財產處理辦法』規定，應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該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勿選任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2項規定均係由主管機關為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從而考量聲請人對於榮民遺留財產之處理為其職務事項而具有專業性，雖聲請人並非本件被繼承人之法定遺產管理人，惟為利遺產管理人職務之遂行，是選任聲請人擔任該遺產管理人，自屬適宜，爰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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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為被繼承人胡

先厚（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生前最後住所：新北市○○區○○路000號、民國76年1月1日死

亡）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

告。

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最後

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之日起，壹年內承

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胡先厚

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屬國庫。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胡先厚於民國76年1月1日死亡

    ，因被繼承人為大陸來台榮民，單身無親屬，其亡故後繼承

    人有無不明，而其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

    因被繼承人胡先厚於亡故時，其身後事之相關事宜皆由聲請

    人辦理，而被繼承人留有相關遺產需待處理，是聲請人以被

    繼承人之利害關係人身份，爰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

    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而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

    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

    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

    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民

    法第1177條、第1178條規定甚明。次按「大陸地區人民繼承

    台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

    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亦有明

    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個人資料列印、除戶謄本

    、戶籍謄本、房屋稅繳納通知書等件為證，聲請人既為榮民

    主管機關，應屬利害關係人無訛。復查無其他被繼承人之合

    法繼承人存在，揆諸前揭規定，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適用關

    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參以其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

    日起1個月內為其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呈報本院，是聲請人以

    利害關係人之地位，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自屬有據

    。

　㈡本件被繼承人係榮民，且其死亡時間為76年1月1日，基於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無81年9月16日公布、同年月18日施

    行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68條第1項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

    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

    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之適用。惟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68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遺產事件，在本條例施行前，

    已由主管機關處理者，依其處理」，本件聲請人表示，被繼

    承人生前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

    ）列管之榮民，且設籍於退輔會所屬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又本院參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81年09月16日公布前，司

    法院74年10月15日院台廳一字第05786號函所示，「被繼承

    人屬退除役榮民者，依行政院頒『國軍退除役官兵暨死亡遺

    留財產處理辦法』規定，應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

    該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勿選任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

    」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2項規定均係由主管機關

    為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從而考量聲請人對於榮民遺留財產

    之處理為其職務事項而具有專業性，雖聲請人並非本件被繼

    承人之法定遺產管理人，惟為利遺產管理人職務之遂行，是

    選任聲請人擔任該遺產管理人，自屬適宜，爰選任聲請人為

    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為承

    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依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563號

聲  請  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法定代理人  陳玉麒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為被繼承人胡先厚（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新北市○○區○○路000號、民國76年1月1日死亡）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胡先厚之大陸地區以外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最後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路及其他適當處所之日起，壹年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屬國庫。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胡先厚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胡先厚於民國76年1月1日死亡，因被繼承人為大陸來台榮民，單身無親屬，其亡故後繼承人有無不明，而其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因被繼承人胡先厚於亡故時，其身後事之相關事宜皆由聲請人辦理，而被繼承人留有相關遺產需待處理，是聲請人以被繼承人之利害關係人身份，爰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而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規定甚明。次按「大陸地區人民繼承台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第1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個人資料列印、除戶謄本、戶籍謄本、房屋稅繳納通知書等件為證，聲請人既為榮民主管機關，應屬利害關係人無訛。復查無其他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存在，揆諸前揭規定，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適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參以其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為其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呈報本院，是聲請人以利害關係人之地位，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自屬有據。

　㈡本件被繼承人係榮民，且其死亡時間為76年1月1日，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無81年9月16日公布、同年月18日施行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1項規定：「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無繼承人、繼承人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之適用。惟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8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遺產事件，在本條例施行前，已由主管機關處理者，依其處理」，本件聲請人表示，被繼承人生前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列管之榮民，且設籍於退輔會所屬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又本院參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81年09月16日公布前，司法院74年10月15日院台廳一字第05786號函所示，「被繼承人屬退除役榮民者，依行政院頒『國軍退除役官兵暨死亡遺留財產處理辦法』規定，應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該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勿選任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1、2項規定均係由主管機關為管理被繼承人之遺產，從而考量聲請人對於榮民遺留財產之處理為其職務事項而具有專業性，雖聲請人並非本件被繼承人之法定遺產管理人，惟為利遺產管理人職務之遂行，是選任聲請人擔任該遺產管理人，自屬適宜，爰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四、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依玲







